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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收购苏州天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00%股权价格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4月 19日召开

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收购苏州天瑞环境科技有限

公司 100%股权价格的议案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 

一、资产收购基本情况 

经 2015 年 4 月 1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（临时）会议和 2015 年第一

次临时股东大会共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苏州问鼎环保科技有限

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。并于 2015年 4月签订了《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

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》。苏州问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8月 13日完

成变更登记手续，正式更名为苏州天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。 

 

二、业绩承诺情况及补偿条款 

根据《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》的约定，业绩

承诺人张永、姜蓉承诺，天瑞环境 2015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1,200万元、2015

年-2016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2,700万元、2015年-2017 年累计实现的净

利润不低于 4,500万元。如实际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利润，则由公司和张永、姜蓉

按《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》第 4条的约定对拟购

买资产的价格进行调整。《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》

第 4条约定：若天瑞环境 2015 年、2016年、2017年经审计净利润累计达到 3,000

万元（含本数）但未达到 4,500 万元的，甲方有权对拟购买资产的价格进行调整，

调整后拟购买资产价格=（2015 年、2016 年、2017 年经审计净利润之和）÷

3*9(倍)。 



三、收购价格调整情况 

鉴于天瑞环境经江苏公正天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后的

2015-2017年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2,416,863.71 元，低

于原合同中承诺净利润 4,500 万元。公司与业绩承诺人张永、姜蓉根据《江苏天

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》第 4条的约定，签署《江苏天瑞

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之补充协议》，对购买天瑞环境 100%

股权的价格进行调整，由 13,500 万元调整至 9,725.06万元。 

 

四、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调整收购股权价格的意见 

审计委员会审计后认为：本次调整收购股权价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保证了公司规范运作，能够更好的诠释公司实际运营情况，调整后公司资产更加

真实、准确，同意本次股权价格的调整并报董事会批准。 

 

五、董事会关于本次调整收购股权价格的意见 

本次调整收购股权价格符合原合同内容和相关政策规定，真实、客观的反应

了公司经营情况。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董事会

一致同意本次收购股权价格的调整。 

 

六、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调整收购股权价格的意见 

本次收购股权价格的调整遵循了公允、合理的原则，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

的要求，真实、客观的反应了公司财务状况，本次收购股权价格的调整，不会对

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造成影响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亦不会影响全体股东

的利益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同意本次收购股权价格的调整。 

 

七、监事会关于本次调整收购股权价格的意见 

监事会审核后认为：公司收购股权价格的调整程序合法、依据充分。符合原

合同内容和相关政策规定，真实、客观的反应了公司经营情况，没有损害公司全

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。监事会同意本次股权价格的调整。 

本次调整收购股权价格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》 



2、《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》 

3、《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 

4、《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之补充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

 




